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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
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惩

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意见
　　法发〔2022〕19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本大计，高度重视和持续推进环境资源保护工作。

矿产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的物质基础，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盗采矿产资源犯罪不仅破坏国家矿产

资源及其管理秩序，妨害矿业健康发展，也极易造

成生态环境损害，引发安全事故。为充分发挥人民

法院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

源犯罪，切实维护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根据

有关法律规定，制定本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依法惩处盗采

矿产资源犯罪的根本要求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

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用最

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筑牢维护矿产资源和生

态环境安全的司法屏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认识和把

握惩罚犯罪、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保障民生之

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司法的规则引领与价值

导向功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深刻认识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严重社会危

害性，准确把握依法打击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形

势任务，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依法审

理各类盗采矿产资源案件，紧盯盗采、运输、销

赃等各环节，坚持“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

标准，确保裁判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

果、生态效果相统一。

　　3.坚持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落实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追究盗采行为人的刑事

责任。落实民法典绿色原则及损害担责、全面赔

偿原则，注重探索、运用预防性恢复性司法规

则，依法认定盗采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支持和保

障行政主管机关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切实追究

盗采行为人的行政责任。贯彻落实全面追责原

则，依法妥善协调盗采行为人的刑事、民事、行

政责任。

　　4.突出打击重点，保持依法严惩态势。落实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部署要求，持续依法严

惩“沙霸”“矿霸”及其“保护伞”，彻底斩断

其利益链条、铲除其滋生土壤。结合环境保护

法、长江保护法、黑土地保护法等法律实施，依

法严惩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大江大河流

域、黑土地保护区域以及在禁采区、禁采期实施

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立足维护矿产资源安全与

科学开发利用，依法严惩针对战略性稀缺性矿产

资源实施的盗采犯罪。


